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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97_E7_9C_81_E9_c67_232048.htm 2007年，我省自学考

试毕业生实行网上注册，为确保考生电子档案的准确性，现

制定如下网上注册实施细则。 第一条 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

申报采取互联网注册方式。注册时考生凭准考证、姓名、身

份证登录网站后注册用户，并在网上自行录入核实本人的基

本信息，然后在省自考办规定的确认资格时间内到档案所在

地自考办确认申报资格、办理信息确认、电子摄像等手续。 

第二条 自学考试毕业生申报类别分为面向社会、面向系统、

助学班三大类。其中面向社会、系统分为专科、独立本科(专

升本)两个层次；助学班分为专科、独立本科(专升本)、本科(

高起本)三个层次。 第三条 毕业生网上注册适用于面向社会

、系统开考专业(非停考专业)考生、2000级(含2000级)以后助

学班考生，以上范围外的考生请直接到档案所在地自考办现

场注册。 第四条 毕业生可采取两种方式申报 1.考生登录到省

教育考试院(网址：www.hbea.edu.cn)的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

系统后，按网页提示自行核实录入有关信息。 2.无上网条件

的考生可到档案所在地自考办信息确认点现场注册，考生填

好表后交档案所在地自考办帮助录入。 第五条 在规定时间内

，考生通过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办证管理系统申请

毕业。首次登陆系统的考生，先按要求进行注册，取得有效

用户名和密码；已经注册的考生，直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即可登陆。 第六条 考生必须记住本人的个人密码、注册帐号

、申报编号，以便在确认申报资格时修改本人的资料及查询



毕业证办理结果。 第七条 考生网上核实基本信息，如果系统

记录不完整、不准确，则按步骤进行修改并确认(准考证、姓

名和考生类别除外)。 第八条 考生核对考试成绩一览表，如

果系统显示“计算机预审通过”可申请毕业，则打印《毕业

生申请表》并签名；如果系统显示“计算机预审未通过”，

考生需自行核对系统提示的剩余课程，如果上述课程存在课

程顶替，或计算机系统记录不完整的情况(系统中历史成绩缺

失或不符合)，仍可继续申请毕业，并打印《毕业生申请表》

，提供相关成绩的课程合格证书，到现场确认时予以核实；

否则，放弃本次毕业申请。 第九条 现场信息确认可由考生本

人或代理人办理。在规定时间内，考生本人或代理人持申请

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准考证、《毕业生申请表》、课程合

格证、彩色蓝底(两寸)登记照到档案所在地自考办现场确认

申报信息。更名换姓的考生须同时出具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及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用名证明。办理完毕后，考

生本人或代理人须在《毕业生申请表》上签字，并留存《毕

业生申请表回执单》，遗失不补。 第十条 现场确认信息后，

考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办证进程，了解办证过程中有关事宜

，也可以通过网上向各级自考办提问。 第十一条 毕业生注册

信息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毕业证书电子注册以

考生签名确认的信息确认单为依据。因考生本人录入的信息

错误而造成的后果，其责任由考生本人负责。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